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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一、修正「苗栗縣議會組織自治條例」第六條、第九條� 

二、修正「苗栗縣縣有財產開發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五條

三、訂定「苗栗縣國民中小學校務會議成員比例實施辦法」

政令

一、檢送「苗栗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會計制度」乙份，並自即日生效

公告

一、公告 �1�0�6 年度苗栗縣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餘絀（損益）表

二、公告 �1�0�6 年度苗栗縣總預算「歲入歲出簡明比較分析表」、「歲入歲出性質及餘絀簡

明比較分析表」及「收支簡明比較分析表」各乙份

三、本縣 �1�0�5 年度工廠校正後因停工超過 �1 年等原因，應予公告廢止工廠登記及工廠登記

證共計台瑞水泥製品股份有限公司等 �4家

四、本縣 �1�0�5 年度工廠校正後因停工超過 �1 年等原因，應予公告廢止工廠登記及工廠登記

證共計鴻諺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竹南廠等 �1�1 家

五、公告廢止榮曜金屬工業有限公司之工廠登記及工廠登記證（工廠證號：�9�9�6�3�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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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告註銷本縣西湖鄉「鋊錩畜牧場」之畜牧場登記證書（農畜牧登字第 �1�0�9�3�5�6號 �)�1張

七、本府已將地籍清理第 �1�2 批 �(第 �1次 �)代為標售之土地及建物價金存入地籍清理土地權

利價金保管款專戶，土地及建物權利人應自存入之日起 �1�0 年內，依規定填具申請書

申請發給，公告週知

八、核准黃柏琳地政士開業登記

九、公告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地下水家用及公共給水水權展限登記﹝苗栗縣三義

鄉重河段 �0�9�4�3�-�0�0�0�0 地號 �(三義八號井 �)﹞

十、公告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申請後龍溪水系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 苗栗縣後龍鎮龍東

段 �0�1�5�4�-�0�0�0�1 及 �0�1�5�5�-�0�0�0�1 地號前方 �)

十一、公告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 苗栗縣造橋鄉淡文湖

段 �1�3�4�7�-�0�0�0�1 地號 �)

十二、公告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地下水家用及公共給水水權展限登記 �( 苗栗縣卓

蘭鎮水廠段 �0�6�0�4�-�0�0�0�0 號 �)

十三、公告核定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申請後龍溪水系其他用途臨時用水登記 �( 苗栗縣泰安

鄉盡尾段 �0�0�1�3�-�0�0�0�0 地號 �)

十四、公告苗栗縣西湖鄉公所申請地下水其他用途水權取得登記 �( 苗栗縣西湖鄉新鴨南段

�0�4�7�6�-�0�0�0�0 地號 �)

十五、公告冠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地下水工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 苗栗縣造橋鄉牛欄

湖段 �0�0�2�1�-�0�0�0�1 號 �)

十六、公告社團法人頭屋鄉簡易自來水管理委員會申請地下水家用及公共給水水權取得登記

�(苗栗縣頭屋鄉頭屋段二小段 �1�2�1�7�-�0�0�0�0地號 �)

十七、公告朝陽紙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地下水工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 苗栗縣造橋鄉平安

段 �0�5�1�2�-�0�0�0�0 地號 �)

十八、公告加和紙業股份有限公司頂埔廠申請地下水工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 苗栗縣竹南

鎮大埔段頂大埔小段 �0�2�1�9�-�0�0�0�6 地號 �)

十九、公告梁高松君等 �4 人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 苗栗縣通霄鎮內湖東段

�0�7�0�5�-�0�0�0�0 地號 �)

二十、公告蔣明吉君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 苗栗縣後龍鎮苦苓腳段 �3�9�8�4�-

�0�0�0�0 地號 �)

二十一、公告湯素美君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 苗栗縣苗栗市維祥段維祥小段

�0�2�5�8�-�0�0�0�1 地號 �)

二十二、公告陳正基君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 苗栗縣西湖鄉鴨母坑段 �0�1�6�2�-

�0�0�0�6 地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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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公告劉雅茹君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 苗栗縣公館鄉北河段 �0�1�3�4�-

�0�0�0�0 地號 �)

二十四、公告陳添明君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 苗栗縣苑裡鎮興隆段 �0�2�2�8�-

�0�0�0�0 地號 �)

二十五、公告林雅萍君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 苗栗縣南庄鄉員林段 �0�3�4�5�-

�0�0�1�7 地號 �)

二十六、公告葉美玲君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 苗栗縣後龍鎮水尾子段 �1�4�6�8�-

�0�0�0�0 地號 �)

二十七、公告陳宥菁君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 苗栗縣通霄鎮內湖西段 �0�0�8�8�-

�0�0�0�0 地號 �)

二十八、公告許靜芳君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 苗栗縣竹南鎮西崎頂段 �0�1�1�0�-

�0�0�0�0 地號 �)

二十九、公告賴乙勝君等 �4 人申請地下水家用及公共給水水權取得登記 �( 苗栗縣通霄鎮土

城段 �1�3�3�0�-�0�0�0�1 地號 �)

法規草案預告

一、預告訂定「苗栗縣社區大學收退費標準」第一條、第三條修正草案

二、預告訂定「苗栗縣排水規劃書及排水計畫書審查收費標準」草案

三、預告修正「苗栗縣公有停車場收費管理自治條例」第 �2條、第 �4條及第 �6條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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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5 日

府行法字第 �1�0�5�0�2�4�8�5�3�5 號
苗栗縣政府　令

修正「苗栗縣議會組織自治條例」第六條、第九條。

　附「苗栗縣議會組織自治條例」第六條、第九條。

縣　長  徐  耀  昌

法規

苗栗縣議會組織自治條例第六條、第九條

第六條　　本會置議長、副議長各一人，由議員以記名投票分別互選或罷免之。但就職未滿一

年者，不得罷免。

第九條　　議長、副議長之選舉票、罷免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選舉票圈選二人以上，或罷免票圈選同意罷免及不同意罷免。

二、不用本會製發之選舉票、罷免票。

三、選舉票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或罷免票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同意罷免或不同意

罷免。

四、圈後加以塗改。

五、將選舉票、罷免票撕破或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或所圈選為同意罷免或不

同意罷免。

六、不加圈完全空白。

七、不用本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八、選舉票之選舉人或罷免票之罷免人未記名。

　　前項無效票之認定，由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當場為之；認定有爭議時，由全

體監察員表決之。表決結果正反意見同數者，該選舉票、罷免票應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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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7 日

府行法字第 �1�0�5�0�2�5�0�0�4�8 號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3�0 日

府行法字第 �1�0�5�0�2�6�8�0�4�1 號

苗栗縣政府　令

修正「苗栗縣縣有財產開發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五條。

　附「苗栗縣縣有財產開發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五條。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令

訂定「苗栗縣國民中小學校務會議成員比例實施辦法」。

　附「苗栗縣國民中小學校務會議成員比例實施辦法」。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縣有財產開發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第五條

第五條　　本基金之存儲，依縣庫管理相關規定辦理。

苗栗縣國民中小學校務會議成員比例實施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國民教育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苗栗縣所屬國民中小學 �(以下簡稱學校 �)應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由校長

召集及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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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會議由校長、全體專任教師或教師代表、家長會代表、職工代表組成之。

　　　　　校務會議係採全體專任教師或教師代表組成，由學校依其校內民主程序討論後決定

之。

第三條　　校務會議採全體專任教師組成者，除學校校長外，家長會代表由學校家長會推選產

生，推選方式由學校家長會決定之；其比例不得少於學校編制內全體教職員工五分之一

為原則。設有特教班或附設幼兒園之學校，應各保留一名家長代表出席。

　　　　　職工代表由學校全體編制內職工推選產生，推選方式由全體職工投票決定之，至少

一人。

第四條　　校務會議採教師代表方式組成者，其成員比例如下：

一、校長。

二、教師代表：由學校全體專任教師推選產生，推選方式由全體教師投票決定之；其中

未兼行政教師代表人數不得少於校務會議成員總額扣除家長會代表人數後之二分之

一。

三、家長會代表：由學校家長會推選產生，推選方式由學校家長會決定之；其人數為校

務會議成員總額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設有特教班或附設幼兒園之學校，應各保留

一名家長代表出席。

四、職工代表：由學校全體編制內職工推選產生，推選方式由全體職工投票決定之，至

少一人。

第五條　　學校應依本辦法訂定補充規定，並送苗栗縣政府備查。

第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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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函

主旨：檢送「苗栗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會計制度」乙份，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本制度業已於 �1�0�5 年 �1�2 月 �6日簽報縣長核准在案。� 

二、依會計法第 �1�8 條第 �3項規定頒行，自即日生效。

三、本會計制度檔案公告於苗栗縣政府主計處公告資訊網頁，請自行下載運用。（網址：

�h�t�t�p�:�/�/�w�w�w�.�m�i�a�o�l�i�.�g�o�v�.�t�w�/�a�c�c�o�u�n�t�i�n�g�/�i�n�d�e�x�.�p�h�p）

正本：本縣所屬機關學校

副本：本府行政處 �( 文檔科，請刊登縣政府公報 �)、本府主計處帳務檢查科 �( 以上均含附件 �)、

審計部臺灣省苗栗縣審計室、本府教育處

縣　長  徐  耀  昌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1�5 日

府主檢字第 �1�0�5�0�2�5�6�9�0�9 號

附件：苗栗縣地方教育發展

基金會計制度、附錄一、附

錄二、附錄三、附錄四之

�1、附錄四之 �2、附錄五、

附錄六（請至本府附件下

載 區 �h�t�t�p�:�/�/�d�o�w�n�l�o�a�d�.�m�i�a�o�l�i�.

�g�o�v�.�t�w�/�o�dˍ�d�o�w�n�l�o�a�d�/ 下 載

附件，驗證碼：�3�X�7�W�V�F）

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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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 �1�0�6 年度苗栗縣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餘絀（損益）表。

依據：預算法第 �5�1 條及第 �9�0 條。

公告事項：詳如附件。

縣　長  徐  耀  昌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9 日

府主歲字第 �1�0�5�0�2�6�6�9�5�8�B號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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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業務收入(1)
業務成本與費

用(2)

業務外收入

(3)

業務外費用

(4)

本期餘絀

(5)=(1)-

(2)+(3)-(4)

1,594,757 1,434,264 4,822 77,155 88,160

縣有財產開發

基金 102,183 11,468 20 72,883 17,852

實施平均地權

基金 1,419,076 1,350,780 438 0 68,734

醫療作業基金 73,498 72,016 4,364 4,272 1,574

本期餘絀

(3)=(1)-(2)

-1,726,494

身心障礙者就

業基金 -3,961

地方教育發展

基金 -1,253,421

社會福利基金 -443,459

環境保護基金 -25,653

營業收入(1) 營業費用(2)
營業外收入

(3)

營業外費用

及所得稅費

用(4)

本期純損益

(5)=(1)-

(2)+(3)-(4)

55,324 54,888 300 125 611

苗栗肉品市場

股份有限公司
55,324 54,888 300 125 611

餘絀合計數

-1,637,723

作業基金部分

基金來源(1)特別收入基金

部分

基金用途(2)

10,738,077 12,464,571

106年度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餘絀(損益)表

20,816 24,777

營業基金部分

9,712,259

2,158,835

568,700

1,715,376

543,047

8,458,838

餘絀合計數
收入(來源)數

成本與費用(用途、費

用)數

12,393,280 14,03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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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 �1�0�6 年度苗栗縣總預算「歲入歲出簡明比較分析表」、「歲入歲出性質及餘絀簡明

比較分析表」及「收支簡明比較分析表」各乙份，敬請依法公告揭示，請查照。

依據：預算法 �5�1 條及地方制度法 �4�0 條。

公告事項：詳如附件。

縣　長  徐  耀  昌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9 日

府主歲字第 �1�0�5�0�2�6�6�7�9�8�B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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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 額 百分比 金 額 百分比 金 額 百 分 比 金 額 增 加 率

一、歲  入  合  計 19,159,129 100.00 19,252,880 100.00 23,128,909 100.00 -93,751 -0.49

 01.稅課收入 9,146,629 47.74 9,165,919 47.61 10,968,614 47.43 -19,290 -0.21

 02.罰款及賠償收入 280,010 1.46 251,142 1.30 343,269 1.48 28,868 11.49

 03.規費收入 248,207 1.30 323,912 1.68 355,020 1.53 -75,705 -23.37

 04.財產收入       14,982   0.08      16,730 0.09 43,569 0.19 -1,748 -10.45

 06.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7,051   0.03           5 0.00    200,255    0.87 7,046 140,920.00

 07.補助及協助收入 8,993,151  46.94 8,865,870 46.05 10,751,314 46.48 127,281 1.44

 08.捐獻及贈與收入            -    -       3,000 0.02 107,785 0.47 -3,000 -100.00

 09.其他收入 469,099 2.45 626,302 3.25 359,083 1.55 -157,203 -25.10

二、歲  出  合  計 18,859,129 100.00 19,020,880 100.00 23,495,444 100.00 -161,751 -0.85

  01.一般政務支出 2,361,553 12.52 2,488,707 13.09 3,141,477 13.37 -127,154 -5.11

  02.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7,127,949 37.80 7,140,485 37.54 8,342,253 35.51 -12,536 -0.18

  03.經濟發展支出 1,302,624 6.91 1,514,575 7.96 3,078,743 13.10 -211,951 -13.99

  04.社會福利支出 2,188,751 11.61 2,003,858 10.54 2,404,188 10.23 184,893 9.23

  05.社區發展及環境保護支出 694,389 3.68 623,874 3.28 1,284,502 5.47 70,515 11.30

  06.退休撫卹支出 2,218,344 11.76 2,075,617 10.91 2,364,403 10.06 142,727 6.88

  07.警政支出 1,925,419 10.21 1,958,305 10.30 1,908,914 8.12 -32,886 -1.68

  08.債務支出 600,000 3.18 600,000 3.15 615,158 2.62 0 0.00

  09.補助及協助支出 51,000 0.27 51,750 0.27 53,250 0.23 -750 -1.45

  10.其他支出 389,100 2.06 563,709 2.96 302,556 1.29 -174,609 -30.98

三、歲入歲出餘絀      300,000      -     232,000      - -366,535       -        68,000          -

前年度決算數 本年度與上年度比較

單位：新台幣千元

苗　栗　縣　總　預　算

歲入歲出簡明比較分析表

項　　　目

    中華民國106年度

本年度預算數 上年度預算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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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 額 百 分 比 金 額 百 分 比 金 額 百 分 比 金 額 增 加 率

一、經常門

   （一）歲入 19,159,129 100.00  19,252,880 100.00  23,114,398 100.00 -93,751 -0.49

  　　  1.直接稅收入 4,320,110 22.54 4,386,034 22.78   5,912,806 25.58 -65,924 -1.50

  　　  2.間接稅收入 4,826,519 25.19 4,779,885 24.83   5,055,808 21.87 46,634 0.98

  　　  3.賦稅外收入 10,012,500 52.27 10,086,961 52.39  12,145,784 52.55 -74,461 -0.74

   （二）歲出 16,306,877 100.00  16,400,540 100.00  17,549,206 100.00 -93,663 -0.57

  　　  1.一般經常支出 15,656,877 96.01 15,637,540 95.35  16,934,048 96.49 19,337 0.12

  　　  2.債務利息及事務支出 600,000 3.68 600,000 3.66     615,158 3.51 0 0.00

  　　  3.預備金 50,000 0.31 163,000 0.99           - 0.00 -113,000 -69.33

   （三）經常門賸餘 2,852,252       -   2,852,340      -   5,565,192       - -88 0.00

二、資本門

   （一）歲入           -     -           -      -      14,511 100.00        -       -

  　　  1.減少資產           -       -           -    -      14,511 100.00        -       -

  　　  2.收回投資           -       -           -      -           -     -        -       -

   （二）歲出 2,552,252 100.00   2,620,340 100.00   5,946,238 100.00 -68,088 -2.60

  　　  1.增置或擴充改良資產 2,363,252 92.59   2,430,131 92.74   5,711,827 96.06 -66,879 -2.75

  　　  2.增加投資           -       -           -      -           -     -        -       -

  　　  3.預備金 189,000 7.41     190,209 7.26     234,411    3.94 -1,209 -0.64

   （三）資本門差短 -2,552,252       - -2,620,340      - -5,931,727       - 68,088 -2.60

三、歲入歲出餘絀     300,000       -     232,000      - -366,535       - 68,000       -

　單位：新台幣千元

本年度與上年度比較

苗　栗　縣　總　預　算

歲入歲出性質及餘絀簡明比較分析表
             中華民國106年度

前年度決算數
項　　　目

本年度預算數 上年度預算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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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千元

一、收入合計       28,124,129       28,374,880 32,428,909 -250,751

  (一)歲入 19,159,129 19,252,880 23,128,909 -93,751

  (二)債務之舉借 8,965,000 9,122,000 9,300,000 -157,000

  (三)預計移用以前年度歲計賸餘

調節因應數

二、支出合計       28,124,129       28,374,880 33,145,525 -250,751

  (一)歲出 18,859,129 19,020,880 23,495,444 -161,751

  (二)債務之償還 9,265,000 9,354,000 9,650,081 -89,000

苗 栗 縣 總 預 算

本年度與

上年度比較

         中華民國 106  年度

收支簡明比較分析表

本年度預算數 上年度預算數 前年度決算數項　　　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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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本縣�1�0�5年度工廠校正後因停工超過�1年等原因，應予公告廢止工廠登記及工廠登記證（如

後附名冊）共計 �4家。

依據：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0 條規定及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1�0�5 年 �1�1 月 �4 日經中一字第

�1�0�5�3�1�3�5�0�4�4�0 號書函辦理。

公告事項：後附名冊工廠登記及工廠登記證應予廢止。

縣　長  徐  耀  昌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6 日

府商工字第 �1�0�5�0�2�4�9�4�1�6�B號

苗栗縣 105 年度工廠校正後公告廢止工廠登記及工廠登記證清冊

登記證號
工廠名稱
工廠地址

負責人
產業類別

公告廢止原因

�9�9�6�3�1�8�4�5
台瑞水泥製品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通霄鎮梅南里 �1�1 鄰
梅南 �6�6 之 �1號

劉妍楣� 君
�2�3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1�.�1�0�4 年及 �1�0�5 年工廠校正結果
均為歇業，足以認定工廠自
行停工超過一年以上。

�2�. 經查公司登記已於 �1�0�4 年 �1
月 �6日解散，失所附麗。

�9�9�6�3�1�9�4�5
松興窯業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後龍鎮校椅里 �1�3�7 號

蔡文堅� 君
�2�3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1�0�4 年及 �1�0�5 年工廠校正結果
均為遷址，主要生產設備已搬
遷。

�9�9�6�3�2�2�2�6
鑫祥亨領帶有限公司
苗栗縣後龍鎮北龍里 �1 鄰自
強路 �1�4�9 號

林信亨� 君
�1�2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1�.�1�0�4 年及 �1�0�5 年工廠校正結果
均為歇業，足以認定工廠自
行停工超過一年以上。

�2�. 經查公司登記已於 �1�0�5 年 �3
月 �1�5 日廢止，失所附麗。

�9�9�6�7�7�5�3�5
鋐博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公館鄉五谷村 �1 鄰五
谷 �2�0 號

吳世浩� 君
�2�6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1�.�1�0�4 年度工廠校正結果為大門
深鎖，�1�0�5 年度工廠校正結
果為停工，足以認定工廠自
行停工超過一年以上。

�2�. 經查公司登記已於 �1�0�5 年 �1�2
月 �2日廢止，失所附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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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本縣�1�0�5年度工廠校正後因停工超過�1年等原因，應予公告廢止工廠登記及工廠登記證（如

後附名冊）共計 �1�1 家。

依據：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0 條規定及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1�0�5 年 �1�1 月 �4 日經中一字第

�1�0�5�3�1�3�5�0�4�4�0 號書函辦理。

公告事項：後附名冊工廠登記及工廠登記證應予廢止。

縣　長  徐  耀  昌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1 日

府商工字第 �1�0�5�0�2�4�6�1�1�7�B號

附件：如主旨

苗栗縣 105 年度工廠校正後公告廢止工廠登記及工廠登記證清冊

登記證號
工廠名稱
工廠地址

負責人
產業類別

公告廢止原因

�0�5�0�0�0�0�2�1

鴻諺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竹南廠
苗栗縣竹南鎮大厝里 �1�4 鄰
國泰路 �9�3 號

陳烈圳� 君
�1�6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複
製業

�1�0�4 年度工廠校正結果為歇業，
�1�0�5 年度工廠校正結果為停工，
足以認定工廠自行停工超過 �1
年以上。

�9�9�6�3�1�5�1�4

泉泓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竹南鎮大厝里 �1�2 鄰
獅山 �7�0 之 �2�1 號

林正鏜� 君
�1�4木竹製品製造業

�1�0�4 年度工廠校正結果為廠房
已出售，�1�0�5 年度工廠校正結
果為廠房已出售，足以認定工
廠自行停工超過 �1年以上。

�9�9�6�7�7�6�5�7
訊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竹南鎮公義里 �1�1 鄰
友義路 �6�8 號

洪昭明� 君
�2�6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1�0�4 年度工廠校正結果為停工，
�1�0�5 年度工廠校正結果為停工，
足以認定工廠自行停工超過 �1
年以上。

�9�9�6�7�7�6�8�4
陞達紙器有限公司
苗栗縣竹南鎮大厝里 �1�0 鄰
獅山 �5之 �2�2 號

張陳圓� 君
�1�5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
造業

�1�0�4 年度工廠校正結果為歇業，
�1�0�5 年度工廠校正結果為停工，
足以認定工廠自行停工超過 �1
年以上。

�0�5�0�0�0�0�7�1
如南企業有限公司
苗栗縣頭份市蘆竹里中華路
�4�3�6 號

洪國森� 君
�2�3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
業

�1�0�4 年度工廠校正結果為停工，
�1�0�5 年度工廠校正結果為停工，
足以認定工廠自行停工超過 �1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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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廢止榮曜金屬工業有限公司之工廠登記及工廠登記證（工廠證號：�9�9�6�3�2�3�5�8）。

依據：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0 條規定及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1�0�4 年 �1�1 月 �4 日經中一字第

�1�0�4�3�1�3�5�9�9�5�0 號書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旨揭工廠登記資料如下：

（一）廠名：榮曜金屬工業有限公司。

（二）廠址：苗栗縣苑裡鎮新復里 �3鄰 �3�2 號。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6 日

府商工字第 �1�0�5�0�2�4�9�0�9�9�B號

登記證號
工廠名稱
工廠地址

負責人
產業類別

公告廢止原因

�9�9�6�3�1�8�1�9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廠尖山洗砂場
苗栗縣頭份市廣興里 �1 鄰中
華路 �2�0�0 號

林伯豐� 君
�2�3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1�0�4 年度工廠校正結果為停工，
�1�0�5 年度工廠校正結果為停工，
足以認定工廠自行停工超過 �1
年以上。

�9�9�6�3�2�8�2�8

台灣新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廠
苗栗縣頭份市田寮里 �1�5 鄰
民族路 �6�3�3 巷 �3�4 弄 �2�0 號

溫東煜� 君
�2�5金屬製品製造業
�2�9機械設備製造業

�1�0�4 年度工廠校正結果為停工，
�1�0�5 年度工廠校正結果為停工，
足以認定工廠自行停工超過 �1
年以上。

�9�9�6�3�2�8�3�0
嘉芝特企業有限公司
苗栗縣頭份市尖下里 �2 鄰尖
豐路 �3�2�0 巷 �3�0 號

顏三智� 君
�2�3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
業

�1�0�4 年度工廠校正結果為歇業，
�1�0�5 年度工廠校正結果為停工，
足以認定工廠自行停工超過 �1
年以上。

�9�9�6�3�2�9�3�2
黎商號木業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頭份市興隆里 �4 鄰興
隆路一段 �5�0�5 號

黎維濱� 君
�1�4 木竹製品製造業

�1�0�4 年度工廠校正結果為停工，
�1�0�5 年度工廠校正結果為停工，
足以認定工廠自行停工超過 �1
年以上。

�9�9�6�3�2�4�0�6
東華樟腦廠
苗栗縣銅鑼鄉樟樹村 �7 鄰竹
圍 �2號

賴秋桂� 君
�1�9 化學製品製造業

�1�0�4 年度工廠校正結果為歇業，
�1�0�5 年度工廠校正結果為停工，
足以認定工廠自行停工超過 �1
年以上。

�9�9�6�7�7�0�6�6
良營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南庄鄉田美村 �1�7 鄰
田美 �1�4�0 之 �1號

陳秀美� 君
�2�8 電力設備製造業

�1�0�4 年度工廠校正結果為歇業，
�1�0�5 年度工廠校正結果為停工，
足以認定工廠自行停工超過 �1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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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廠登記負責人：呂學村。

（四）產業類別：�3�2 家具製造業、�2�5 金屬製品製造業。

（五）主要產品：�3�2�2 金屬家具、�2�5�2 金屬結構及建築組件 �2�5�9 其他金屬製品。

　二、註銷後之廠地，其座落都市計畫內者，應依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規定使用，其座落非都市

土地者，應依編定用地管制使用。至有辦理動產抵押權益者，請抵押權人自行依法妥處，

本府不另行通知。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註銷本縣西湖鄉「鋊錩畜牧場」（西湖鄉下埔村高埔段 �5�7�4�-�4、�5�7�6 地號，登記飼養

公豬 �7頭、母豬 �3�5頭、肉豬 �5�5�8頭）之畜牧場登記證書（農畜牧登字第 �1�0�9�3�5�6號）�1張。

依據：鋊錩畜牧場（負責人：江泉鋊君）�1�0�5年 �1�1月 �1�9日畜牧場辦理歇業報告書暨畜牧法第 �8�-�1

條第 �1項第 �1款。

公告事項：註銷本縣西湖鄉「鋊錩畜牧場」之畜牧場登記證書 �1張（如附件）。

縣　長  徐  耀  昌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 日

府農畜字第 �1�0�5�0�2�4�7�2�5�2�A號

附件：公告註銷 �-鋊錩畜牧場

附件：公告註銷歇業畜牧場之畜牧場登記證書清冊

畜牧場名稱 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字號 註銷依據

鋊錩畜牧場 農畜牧登字第 �1�0�9�3�5�6 號
自 �1�0�5年 �1�1月 �1�9日起歇業，依畜牧法第 �8條
之 �1規定公告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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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本府已將地籍清理第 �1�2 批 �( 第 �1 次 �) 代為標售之土地及建物價金存入地籍清理土地權利

價金保管款專戶，土地及建物權利人應自存入之日起 �1�0 年內，依規定填具申請書申請發

給，公告週知。

依據：地籍清理條例第 �1�4 條第 �3 項、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管理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

公告事項：

　一、代為標售之土地及建物標示、已知權利人或利害關係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居所、事務所

或營業所、保管款金額：詳見案附土地及建物代為標售價金保管款清冊。

　二、保管處所及保管款名稱：設立於臺灣銀行之苗栗分行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 �3�0�2

專戶。

　三、保管款申請處所地址：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 �1 號 �2 樓 �( 本府地政處 �)。�1�0�5 年 �1�2 月 �5 日存

入專戶起，至民國�1�1�5年�1�2月�5日止�1�0年內，逾期未領取者，經結算如有賸餘，歸屬國庫。

　四、領取保管款時應由土地及建物權利人依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填具申請書並檢

附相關證明文件。

縣　長  徐  耀  昌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9 日

府地籍字第 �1�0�5�0�2�5�2�4�4�5�A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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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核准黃柏琳地政士開業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 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黃柏琳

　二、證書字號：（�8�5）台內地登字第 �0�1�7�4�3�6 號

　三、開業執照字號：（�1�0�5）苗縣地登字第 �0�0�0�3�7�1 號

　四、事務所名稱：黃柏琳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苗栗縣後龍鎮海寶里 �8鄰網絃 �9�2 之 �9號

縣　長　徐　耀　昌

副縣長　鄧　桂　菊 代行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6 日

府地籍字第 �1�0�5�0�2�6�3�4�6�0�B號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地下水家用及公共給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5� 年� �1�1� 月� �2�8�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6� 年� �1� 月� �1� 日起至民國�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家用及公共給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1�9 日

府水利字第 �1�0�5�0�2�5�8�6�8�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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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水 範 圍 三義鄉給水區域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3�0�5 公厘玻璃纖維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1�0�0 公厘 �1�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三義鄉重河段 �0�9�4�3�-�0�0�0�0 地號 �(三義八號井 �)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7�5 �0�.�0�0�7�5 �0�.�0�0�7�5 �0�.�0�0�7�5 �0�.�0�0�7�5 �0�.�0�0�7�5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7�5 �0�.�0�0�7�5 �0�.�0�0�7�5 �0�.�0�0�7�5 �0�.�0�0�7�5 �0�.�0�0�7�5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2�3�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引水地點：（三義鄉重河段 �0�9�4�3�-�0�0�0�0 地號）土地自有。�2�. 用水範圍：三

義鄉給水區域，給水人口 �1�2�9�6 人；每日引用水量 �0�.�0�0�7�5〈立方公尺 �/ 秒〉、

約 �6�4�8 立方公尺，每日用水時間 �2�4 小時。�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

發水權狀 �,期限自 �1�0�6 年 �0�1 月 �0�1 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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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申請後龍溪水系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5� 年� �1�0� 月� �1�9�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6� 年� �1� 月� �1� 日起至民國�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後龍溪水系北勢溪 �(水尾子圳 �)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大山腳段 �0�8�2�5�-�0�0�0�0 地號等 �1�1�6�0 筆土地� � 灌溉面積 �2�2�0�.�7�6�8�3 公頃

使 用 方 法 設混凝土攔水埧以自然流方式取入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後龍鎮龍東段 �0�1�5�4�-�0�0�0�1 及 �0�1�5�5�-�0�0�0�1 地號前方

退 水 地 點 後龍溪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3�4�5 �0�.�3�4�6 �0�.�3�4�6 �0�.�3�4�5 �0�.�3�4�5 �0�.�3�4�5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3�4�6 �0�.�3�4 �0�.�3�4 �0�.�3�2�2 �0�.�3 �0�.�3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引水地點有取得本府河川公地設施構造物使用許可函。�2�. 本案設混凝土

水壩以自然流方式引水。�3�. 原用水範圍：後龍鎮大山腳段 �0�8�2�5�-�0�0�0�0 地號等

�1�1�7�0 筆土地灌溉面積 �2�2�4�.�2�9�3�1 公頃，變更為後龍鎮大山腳段 �0�8�2�5�-�0�0�0�0 地號

等 �1�1�6�0筆土地，灌溉面積 �2�2�0�.�7�6�8�3公頃，維持原核定量每日引用水量。�4�.同

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7 日

府水利字第 �1�0�5�0�2�5�0�4�8�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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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5� 年� �1�0� 月� �1�9�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6� 年� �1� 月� �1� 日起至民國�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造橋鄉淡文湖段 �1�3�4�7�-�0�0�0�0 地號等 �8筆土地� � 灌溉面積 �2�.�2�0�6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5�0 公厘混凝土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1�0�0 公厘 �2�0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造橋鄉淡文湖段 �1�3�4�7�-�0�0�0�1 地號

退 水 地 點 鄰近排水溝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4�4 �0�.�0�1�4�4 �0�.�0�1�4�4 �0�.�0�1�4�4 �0�.�0�1�4�4 �0�.�0�1�4�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2 �1�2 �1�2 �1�2 �1�2 �1�2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7 日

府水利字第 �1�0�5�0�2�5�0�4�8�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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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4�4 �0�.�0�1�4�4 �0�.�0�1�4�4 �0�.�0�1�4�4 �0�.�0�1�4�4 �0�.�0�1�4�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2 �1�2 �1�2 �1�2 �1�2 �1�2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5�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引水地點土地有取得使用同意書；土地他項權利部屬私權。�2�. 用水範圍：

造橋鄉淡文湖段 �1�3�4�7�-�0�0�0�0 地號等 �8 筆土地面積 �2�.�2�0�6 公頃，每日引用水量

�0�.�0�1�4�4〈立方公尺 �/秒〉、約 �6�2�2�.�0�8立方公尺，每日用水時間為 �1�2小時。�3�.同

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 �1�0�6 年 �0�1 月 �0�1 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地下水家用及公共給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5� 年� �9� 月� �3�0�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5� 年� �1�2� 月� �3�1� 日起至民國� �1�1�0� 年� �1�2� 月� �3�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家用及公共給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0�7 日

府水利字第 �1�0�5�0�2�5�0�6�6�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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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卓蘭鎮等 �1個鄉鎮市區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4�0�0 公厘鋼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1�5�0 公

厘 �1�7�.�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卓蘭鎮水廠段 �0�6�0�4�-�0�0�0�0 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7�7 �0�.�0�0�7�7 �0�.�0�0�7�7 �0�.�0�0�7�7 �0�.�0�0�7�7 �0�.�0�0�7�7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7�7 �0�.�0�0�7�7 �0�.�0�0�7�7 �0�.�0�0�7�7 �0�.�0�0�7�7 �0�.�0�0�7�7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6�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引水地點土地所有權 �: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2�. 用水範圍：卓蘭鎮供

水區域內，家用及公共給水，給水人口數 �1�,�3�3�1 人，平均每人每日需水量 �0�.�5

立方公尺，每日引用水量 �0�.�0�0�7�7（立方公尺 �/ 秒）、用水時間 �2�4 小時、約

�6�6�5�.�2�8 立方公尺。�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 �1�0�5 年

�1�2 月 �3�1 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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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定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申請後龍溪水系其他用途臨時用水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4�4 條。

公告事項：核定臨時用水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5� 年� �1�0� 月� �1�9� 日

登 記 類 別 臨時用水登記

核 准 臨 時 使
用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5� 年� �1�2� 月� �1� 日起至民國� �1�0�7� 年� �1�1� 月� �3�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其他用途

引 用 水 源 後龍溪水系大湖溪

用 水 範 圍 雪霸國家公園雪見遊憩區〈苗栗縣泰安鄉雪旺段 �0�0�0�1�-�0�0�0�0 地號〉

使 用 方 法 自然流方式引水至儲槽，另設管徑 �7�5 公厘抽水機 �2�5 匹馬力 �2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泰安鄉盡尾段 �0�0�1�3�-�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無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0�1�6 �0�.�0�0�0�1�6 �0�.�0�0�0�1�6 �0�.�0�0�0�1�6 �0�.�0�0�0�1�6 �0�.�0�0�0�1�6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0�1�6 �0�.�0�0�0�1�6 �0�.�0�0�0�1�6 �0�.�0�0�0�1�6 �0�.�0�0�0�1�6 �0�.�0�0�0�1�6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1�3 日

府水利字第 �1�0�5�0�2�5�4�4�2�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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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苗栗縣西湖鄉公所申請地下水其他用途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苗栗縣西湖鄉公所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5� 年� �1�1� 月� �3�0�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1�0� 年� �1�2� 月� �2�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其他用途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西湖鄉愛水公園（西湖鄉新鴉南段 �0�4�7�6�-�0�0�0�0 地號）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5�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4�0 公

厘 �5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西湖鄉新鴨南段 �0�4�7�6�-�0�0�0�0 地號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3 日

府水利字第 �1�0�5�0�2�6�2�8�9�2 號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 �:苗栗縣泰安鄉盡尾段 �0�0�1�3�-�0�0�0�0地號，土地所有權人 �:中華民國，

「管理者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 本府基於「保留廢止權」原則，

同意先行核發臨時用水執照，並於狀照「其他應記載事項」處註記 �- 貴管理

處需於臨時用水執照核發後 �6 個月內完成補件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土

地租賃契約或使用同意函 �)報府備查，逾期本府將逕行註銷本臨時用水執照，

貴管理處不得異議。�3�. 本案臨時使用權於其臨時使用權期限內，如遇水源不

能保持通常水量時，經主管機關通知後，臨時使用權人應即自行停止使用或

由利害關係人報請主管機關停止之。�4�. 本案用水範圍：雪霸國家公園雪見遊

憩區 �( 苗栗縣泰安鄉雪旺段 �0�0�0�1�-�0�0�0 地號 �)，其他用途，住宿 �1�5 人，流動人

數 �5�8�4�4人，種植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0�1�6（立方公尺 �/秒）、用水時間

�2�4 小時、約 �1�3�.�8�2�4 立方公尺。�5�.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 �1�0�5 年 �1�2 月 �1日起至 �1�0�7 年 �1�1 月 �3�0 日止。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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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4 �0�.�0�0�1�4 �0�.�0�0�1�4 �0�.�0�0�1�4 �0�.�0�0�1�4 �0�.�0�0�1�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4 �0�.�0�0�1�4 �0�.�0�0�1�4 �0�.�0�0�1�4 �0�.�0�0�1�4 �0�.�0�0�1�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0�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本案逾期展限以新案辦理取得登記（原水權狀號：中臺經字第 �9�5�7�0�8 號，

核准水權年限自 �7�9 年 �6 月 �1 日起至 �8�4 年 �5 月 �3�1 日止）；原用水範圍係供應

西湖鄉三湖村、金獅村、湖東村等三村簡易自來水源；台灣自來水公司現已

供應自來水水源無虞。�2�. 引水地點「西湖鄉新鴉南段 �0�4�7�6�-�0�0�0�0 地號」土地

所有權人：中華民國（管理者：苗栗縣西湖鄉公所）。�3�. 用水範圍：愛水公

園（西湖鄉新鴉南段 �0�4�7�6�-�0�0�0�0地號），用水標的 �-其他用途（環境綠美化、

休閒遊憩用水），每日引用水量 �0�.�0�0�1�4 立方公尺 �/ 秒、約 �4�0�.�3�2 立方公尺、

用水時間 �8小時。�4�.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期限自核定日

起至 �1�1�0 年 �1�2 月 �2�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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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冠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地下水工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冠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5� 年� �1�1� 月� �1�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6� 年� �1� 月� �1� 日起至民國�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工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冠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苗栗縣造橋鄉豐湖村乳姑山 �2號工廠內）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0�3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7�6 公
厘 �2�0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造橋鄉牛欄湖段 �0�0�2�1�-�0�0�0�1 號

退 水 地 點 附近排水溝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6�3 �0�.�0�0�6�3 �0�.�0�0�6�3 �0�.�0�0�6�3 �0�.�0�0�6�3 �0�.�0�0�6�3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0 �2�0 �2�0 �2�0 �2�0 �2�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6�3 �0�.�0�0�6�3 �0�.�0�0�6�3 �0�.�0�0�6�3 �0�.�0�0�6�3 �0�.�0�0�6�3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0 �2�0 �2�0 �2�0 �2�0 �2�0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5�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造橋鄉牛欄湖段 �0�0�2�1�-�0�0�0�1地號有取得經濟部土地使用同意書。

�2�. 用水範圍：冠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苗栗縣造橋鄉豐湖村乳姑山 �2 號工廠

內）用途：陶窯業，每日引用水量 �0�.�0�6�3〈立方公尺 �/秒〉、約 �4�5�3�.�6立方公尺，

每日用水時間 �2�0� 小時。�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

�1�0�6 年 �1月 �1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5 日

府水利字第 �1�0�5�0�2�4�8�3�8�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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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社團法人頭屋鄉簡易自來水管理委員會申請地下水家用及公共給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社團法人頭屋鄉簡易自來水管理委員會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5� 年� �1�0� 月� �2�5�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1�0� 年� �1�1� 月� �2�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家用及公共給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頭屋鄉頭屋村、北坑村、獅潭村等 �3村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4�0�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1�0�0

公厘 �4�0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頭屋鄉頭屋段二小段 �1�2�1�7�-�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後龍溪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0 �0 �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9 �0�.�0�1�9 �0�.�0�1�9 �0 �0 �0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2 �1�2 �1�2 �0 �0 �0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6 日

府水利字第 �1�0�5�0�2�4�9�0�6�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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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朝陽紙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地下水工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朝陽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5� 年� �1�0� 月� �2�1�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6� 年� �1� 月� �1� 日起至民國�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工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朝陽紙業股份有限公司（苗栗縣造橋鄉朝陽村朝陽路 �1�0�0 號）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5 日

府水利字第 �1�0�5�0�2�4�8�3�8�4 號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0 �0 �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 �0 �0 �0�.�0�1�9 �0�.�0�1�9 �0�.�0�1�9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0 �0 �0 �1�2 �1�2 �1�2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5�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有取得使用同意書。�2�. 用

水範圍：頭屋鄉頭屋村、北坑村、獅潭村等 �3 村簡易自來水，供應該 �3 村

�2�3�4�4 人每年 �1、�2、�3、�1�0、�1�1、�1�2 月等計 �6 個月，生活飲用水，每日引用水

量 �0�.�0�1�9 立方公尺 �/ 秒、約 �8�2�0�.�8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1�2 小時。�3�. 同意依程

序辦理公告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0 年 �1�1 月 �2�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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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4�0�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1�2�5

公厘 �5�0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造橋鄉平安段 �0�5�1�2�-�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南港溪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9 �0�.�0�1�9 �0�.�0�1�9 �0�.�0�1�9 �0�.�0�1�9 �0�.�0�1�9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0 �2�0 �2�0 �2�0 �2�0 �2�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9 �0�.�0�1�9 �0�.�0�1�9 �0�.�0�1�9 �0�.�0�1�9 �0�.�0�1�9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0 �2�0 �2�0 �2�0 �2�0 �2�0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0�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引水地點土地有取得使用同意書；土地他項權利部屬私權。�2�.� 用水範圍：

朝陽紙業股份有限公司（苗栗縣造橋鄉朝陽村朝陽路 �1�0�0 號），用途：紙製

造業，每日引用水量 �0�.�0�1�9〈立方公尺 �/ 秒〉、約 �1�3�6�8 立方公尺，每日用水

時間 �2�0 小時。�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 �1�0�6 年 �0�1

月 �0�1 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加和紙業股份有限公司頂埔廠申請地下水工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3 日

府水利字第 �1�0�5�0�2�6�2�8�9�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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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加和紙業股份有限公司頂埔廠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5� 年� �1�1� 月� �2�8�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1�0� 年� �1�2� 月� �2�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工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加和紙業股份有限公司頂埔廠（苗栗縣竹南鎮大埔段頂大埔小段 �0�2�1�9�-�0�0�0�6

地號等 �1�2 筆）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4�5 公
厘 �5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竹南鎮大埔段頂大埔小段 �0�2�1�9�-�0�0�0�6 地號

退 水 地 點 鄰近水溝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5 �1�.�5 �1�.�5 �1�.�5 �1�.�5 �1�.�5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5 �1�.�5 �1�.�5 �1�.�5 �1�.�5 �1�.�5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5�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土地他項權利部屬

私權。�2�. 用水範圍：加和紙業股份有限公司頂埔廠（竹南鎮大埔段頂大埔小

段 �0�2�1�9�-�0�0�0�6地號等 �1�2筆），用途：紙業加工製造業，每日引用水量 �0�.�0�0�2�8〈立

方公尺 �/ 秒〉、約 �1�5�.�1�2 立方公尺，每日用水時間 �1�.�5 小時。�3�. 同意依程序辦

理公告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2�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公報 106 年 第 1 期

�3�4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梁高松等 �4人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梁高松等 �4人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5� 年� �9� 月� �2�9�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5� 年� �1�1� 月� �1� 日起至民國� �1�1�0� 年� �1�0�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通霄鎮內湖東段 �0�7�0�5�-�0�0�0�0、�0�7�1�2�-�0�0�0�0、�0�7�5�5�-�0�0�0�0、�0�7�5�6�-�0�0�0�0 地號等

�4筆� � 灌溉面積 �1�.�6�5�1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0�3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6�4 公

厘 �7�.�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通霄鎮內湖東段 �0�7�0�5�-�0�0�0�0地號（重測前：通霄鎮內湖段 �0�1�2�6�-�0�0�0�4 地

號）

退 水 地 點 鄰近水溝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0 �2�0 �2�0 �2�0 �2�0 �2�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0 �2�0 �2�0 �2�0 �2�0 �2�0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6�0� 公尺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0�1 日

府水利字第 �1�0�5�0�2�4�6�5�4�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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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蔣明吉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蔣明吉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5� 年� �1�0� 月� �2�4�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1�0� 年� �1�1� 月� �1�5�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後龍鎮苦苓腳段 �3�9�8�4�-�0�0�0�0 地號� � 灌溉面積 �0�.�0�3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2�5�.�4 公厘 �2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後龍鎮苦苓腳段 �3�9�8�4�-�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5 日

府水利字第 �1�0�5�0�2�4�8�3�8�3 號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通霄鎮內湖東段 �0�7�0�5�-�0�0�0�0地號，土地有取得使用同意書。�2�.依

共有水權登記合約書梁高松 �2�3﹪、梁高 �2�7﹪、古寶珠 �2�0﹪、梁高吉 �2�0﹪，

代表人梁高松君。�3�. 用水範圍：通霄鎮內湖東段 �0�7�0�5�-�0�0�0�0、�0�7�1�2�-�0�0�0�0、

�0�7�5�5�-�0�0�0�0、�0�7�5�6�-�0�0�0�0地號等 �4筆，灌溉面積 �1�.�6�5�1公頃，每日引用水量 �0�.�0�0�5

立方公尺 �/秒、約 �3�6�0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2�0小時。�4�.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期限自 �1�0�5 年 �1�1 月 �1日起至 �1�1�0 年 �1�0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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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0 �0 �0 �0 �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0�2 �0 �0 �0 �0 �0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3 �0 �0 �0 �0 �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0 �0 �0 �0 �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 �0 �0 �0 �0 �0�.�0�0�0�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0 �0 �0 �0 �0 �3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5�1�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土地他項權利部屬
私權。�2�. 本案僅同意於每年 �1�2 月及次年 �1 月份（�2 個月）臺灣苗栗農田水利

會停水期間，可汲取地下水水源，澆灌作物，其餘月份皆應引用臺灣苗栗農

田水利會大潭工作站綠洲小組灌溉水路渠道地面水水源。�3�. 用水範圍：後龍

鎮苦苓腳段 �3�9�8�4�-�0�0�0�0 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0�3 公頃，種植 �- 雜作，每日引

用水量 �0�.�0�0�0�2（立方公尺 �/ 秒）、約 �2�.�1�6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3 小時。�4�. 同
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0 年 �1�1 月 �1�5 日
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湯素美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7 日

府水利字第 �1�0�5�0�2�5�0�4�8�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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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湯素美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5� 年� �1�0� 月� �1�7�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1�0� 年� �1�1� 月� �2�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苗栗市維祥段維祥小段 �0�2�5�8�-�0�0�0�1 地號� � 灌溉面積 �0�.�0�7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4�0 公

厘 �1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苗栗市維祥段維祥小段 �0�2�5�8�-�0�0�0�1 地號

退 水 地 點 後龍溪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0 �0 �0 �0 �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1 �0 �0 �0 �0 �0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 �0 �0 �0 �0 �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0 �0 �0 �0 �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 �0 �0 �0 �0 �0�.�0�0�1�1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0 �0 �0 �0 �0 �1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3�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2�. 本案僅同意每年

�1�2 月及次年 �1 月份（�2 個月）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停水期間，可汲取地下水

水源，澆灌作物，其餘月份皆應引用苗栗農田水利會苗栗工作站維祥小組灌

排渠道地面水水源。�3�.用水範圍：苗栗市維祥段維祥小段�0�2�5�8�-�0�0�0�1地號土地，

耕作面積 �0�.�0�7公頃（種植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1�1立方公尺 �/秒、約 �3�.�9�6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1小時。�4�.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期

限自核定日起至 �1�1�0 年 �1�1 月 �2�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公報 106 年 第 1 期

�3�8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陳正基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陳正基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5� 年� �1�1� 月� �4�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1�0� 年� �1�1� 月� �2�5�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西湖鄉鴨母坑段 �0�1�6�2�-�0�0�0�6 地號� � 灌溉面積 �0�.�2�5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3�8�.�1 公厘 �7�.�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西湖鄉鴨母坑段 �0�1�6�2�-�0�0�0�6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3�0�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2�. 用水範圍：西湖

鄉鴨母坑段 �0�1�6�2�-�0�0�0�6 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2�5 公頃（種植 �- 雜作），每日

引用水量 �0�.�0�0�2�4 立方公尺 �/ 秒、約 �3�5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4 小時。�3�. 同意依

程序辦理公告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0 年 �1�1 月 �2�5 日止。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1�2 日

府水利字第 �1�0�5�0�2�5�4�0�0�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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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劉雅茹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劉雅茹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5� 年� �1�0� 月� �3�1�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1�0� 年� �1�1� 月� �2�5�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公館鄉北河段 �0�1�3�4�-�0�0�0�0 地號� � 灌溉面積 �0�.�1�2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2�8 公

厘 �3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公館鄉北河段 �0�1�3�4�-�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後龍溪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2 �2 �2 �2 �2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1�2 日

府水利字第 �1�0�5�0�2�5�4�0�0�8 號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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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2 �2 �2 �2 �2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0�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有取得使用同意書。�2�. 用

水範圍：公館鄉北河段 �0�1�3�4�-�0�0�0�0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1�2公頃 �(種植 �-雜作 �)，

每日引用水量 �0�.�0�0�1 立方公尺 �/ 秒、約 �7�.�2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2 小時。�3�. 同

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0 年 �1�1 月 �2�5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陳添明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陳添明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5� 年� �1�1� 月� �4�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1�0� 年� �1�1� 月� �2�5�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苑裡鎮興隆段 �0�2�2�8�-�0�0�0�0 地號� � 灌溉面積 �0�.�1�5�6�4�3�7 公頃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1�2 日

府水利字第 �1�0�5�0�2�5�4�0�0�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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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林雅萍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1�3 日

府水利字第 �1�0�5�0�2�5�4�7�1�5 號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6�5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3�7�.�5

公厘 �5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苑裡鎮興隆段 �0�2�2�8�-�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2 �0�.�0�0�2�2 �0�.�0�0�2�2 �0�.�0�0�2�2 �0�.�0�0�2�2 �0�.�0�0�2�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 �1 �1 �1 �1 �1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2 �0�.�0�0�2�2 �0�.�0�0�2�2 �0�.�0�0�2�2 �0�.�0�0�2�2 �0�.�0�0�2�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 �1 �1 �1 �1 �1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1�2�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2�. 用水範圍﹕苑裡

鎮興隆段 �0�2�2�8�-�0�0�0�0 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1�5�6�4�3�7 公頃（種植 �- 雜作），每

日引用水量 �0�.�0�0�2�2 立方公尺 �/ 秒、約 �7�.�9�2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1 小時。�3�. 同

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0 年 �1�1 月 �2�5 日

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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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林雅萍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5� 年� �1�0� 月� �1�7�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1�0� 年� �1�2� 月� �5�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灌溉用途苗栗縣南庄鄉員林段 �0�3�4�5�-�0�0�1�5、�0�3�4�5�-�0�0�1�7 地號共計 �2 筆土地，灌

溉面積每月皆 �0�.�1�5�9�0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2�5�.�4 公厘 �1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南庄鄉員林段 �0�3�4�5�-�0�0�1�7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0�7 �0�.�0�0�0�7 �0�.�0�0�0�7 �0�.�0�0�0�7 �0�.�0�0�0�7 �0�.�0�0�0�7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0�7 �0�.�0�0�0�7 �0�.�0�0�0�7 �0�.�0�0�0�7 �0�.�0�0�0�7 �0�.�0�0�0�7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5�7�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本案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2�. 用水範圍 �:
南庄鄉員林段 �0�3�4�5�-�0�0�1�7、�0�3�4�5�-�0�0�1�5 地號等 �2 筆土地，灌溉面積 �0�.�1�5�9 公頃

�( 種植 �- 雜作 �)，每日引用水量 �0�.�0�0�0�7 立方公尺 �/ 秒，每日用水時間 �4 小時，

約 �1�0�.�0�8 立方公尺。�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

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0�5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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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葉美玲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葉美玲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5� 年� �1�2� 月� �2�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1�0� 年� �1�2� 月� �1�5�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後龍鎮水尾子段 �1�4�6�8�-�0�0�0�0 地號� � 灌溉面積 �0�.�2�9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7�6�.�2 公厘 �2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後龍鎮水尾子段 �1�4�6�8�-�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0 �0 �0 �0 �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4�8 �0 �0 �0 �0 �0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 �0 �0 �0 �0 �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0 �0 �0 �0 �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 �0 �0 �0 �0 �0�.�0�0�4�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0 �0 �0 �0 �0 �1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8�2� 公尺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3 日

府水利字第 �1�0�5�0�2�6�2�8�9�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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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2�. 本案僅同意於每

年 �1�2 月及次年 �1 月份（�2 個月）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停水期間，可汲取地下

水水源，澆灌作物，其餘月份皆應引用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後龍工作站埔尾

小組灌溉水路渠道地面水水源。�3�. 用水範圍：後龍鎮水尾子段 �1�4�6�8�-�0�0�0�0 地

號土地，灌溉面積 �0�.�2�9公頃（種植 �-雜作），每日用水量 �0�.�0�0�4�8立方公尺 �/秒、

約 �1�7�.�2�8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1 小時。�4�.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

權狀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1�5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陳宥菁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陳宥菁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5� 年� �1�2� 月� �2�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1�0� 年� �1�2� 月� �1�5�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通霄鎮內湖西段 �0�0�8�8�-�0�0�0�0 地號� � 灌溉面積 �0�.�3�7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0�.�8 公厘 �5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通霄鎮內湖西段 �0�0�8�8�-�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3 日

府水利字第 �1�0�5�0�2�6�2�8�9�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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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許靜芳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許靜芳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5� 年� �1�1� 月� �2�5�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3 日

府水利字第 �1�0�5�0�2�6�2�8�9�5 號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5 �0�.�0�0�1�5 �0�.�0�0�1�5 �0�.�0�0�1�5 �0�.�0�0�1�5 �0�.�0�0�1�5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5 �0�.�0�0�1�5 �0�.�0�0�1�5 �0�.�0�0�1�5 �0�.�0�0�1�5 �0�.�0�0�1�5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2�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2�. 用水範圍：通霄

鎮內湖西段 �0�0�8�8�-�0�0�0�0 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3�7 公頃（種植 �- 雜作），每日

引用水量 �0�.�0�0�1�5 立方公尺 �/ 秒、約 �2�1�.�6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4 小時。�3�. 同意

依程序辦理公告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0年 �1�2月 �1�5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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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1�0� 年� �1�2� 月� �1�5�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竹南鎮西崎頂段 �0�1�1�0�-�0�0�0�0 地號� � 灌溉面積 �0�.�0�5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4�0 公

厘 �2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竹南鎮西崎頂段 �0�1�1�0�-�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鄰近水溝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1 �0�.�0�0�1�1 �0�.�0�0�1�1 �0�.�0�0�1�1 �0�.�0�0�1�1 �0�.�0�0�1�1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 �1 �1 �1 �1 �1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1 �0�.�0�0�1�1 �0�.�0�0�1�1 �0�.�0�0�1�1 �0�.�0�0�1�1 �0�.�0�0�1�1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 �1 �1 �1 �1 �1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5�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2�. 用水範圍：竹南

鎮西崎頂段 �0�1�1�0�-�0�0�0�0 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0�5 公頃（種植 �- 雜作），每日

引用水量 �0�.�0�0�1�1 立方公尺 �/ 秒、約 �3�.�9�6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1 小時。�3�. 同意

依程序辦理公告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0年 �1�2月 �1�5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公報 106 年 第 1 期

�4�7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賴乙勝等 �4人申請地下水家用及公共給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賴乙勝等 �4人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5� 年� �1�1� 月� �4�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1�0� 年� �1�1� 月� �3�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家用及公共給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通霄鎮城南里 �1�1 鄰城南 �1�2�7 號附近居民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7�5�0 公厘混凝土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3�7�.�5 公厘 �1匹馬力離心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通霄鎮土城段 �1�3�3�0�-�0�0�0�1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1�7 �0�.�0�0�1�1�7 �0�.�0�0�1�1�7 �0�.�0�0�1�1�7 �0�.�0�0�1�1�7 �0�.�0�0�1�1�7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5 �1�.�5 �1�.�5 �1�.�5 �1�.�5 �1�.�5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1�7 �0�.�0�0�1�1�7 �0�.�0�0�1�1�7 �0�.�0�0�1�1�7 �0�.�0�0�1�1�7 �0�.�0�0�1�1�7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5 �1�.�5 �1�.�5 �1�.�5 �1�.�5 �1�.�5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5� 公尺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3 日

府水利字第 �1�0�5�0�2�6�2�8�9�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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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引水地點：通霄鎮土城段 �1�3�3�0�-�0�0�0�1 地號，土地有取得使用同意書。�2�. 依
共有水權登記合約書引用水量比率賴乙勝 �3�0�%、賴品承 �4�0�%、賴文煙 �1�0�%、

劉阿嬌 �2�0�%；代表人賴乙勝君。�3�. 用水範圍：通霄鎮土城段 �1�3�3�0�-�0�0�0�1 地號

（邱佳梅、賴佳霖、賴黃梅、賴日和等 �4 戶計 �1�8 人），家庭生活用水等，

每日引用水量 �0�.�0�0�1�1�7 立方公尺 �/ 秒、約 �6�.�3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1�.�5 小時。

�4�. 該區域無自來水水源供應（如附自來水公司 �1�0�5 年 �1�2 月 �9 日台水三操字
�1�0�5�0�0�5�9�0�1�4 號函）。�5�.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
定日起至 �1�1�0 年 �1�1 月 �3�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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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8 日

府教社字第 �1�0�5�0�2�5�1�8�0�0�B號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預告訂定「苗栗縣社區大學收退費標準」第一條、第三條修正草案。

依據：終身學習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訂定「苗栗縣社區大學收退費標準」第一條、第三條修正草案相關條文訂定內容詳如草

案條文對照表。

三、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疑問，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7 日內，向本府陳述意見

或電洽：

�(一 �)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教育處 �(社會教育科 �)。

�(二 �)地址：苗栗市縣府路 �1�0�0 號。

�(三 �)電話：�0�3�7�-�5�5�9�6�8�9。傳真：�0�3�7�3�2�4�6�2�6。

縣　長  徐  耀  昌

法規草案草案預告

苗栗縣社區大學收退費標準 

第一條、第三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壹、修正緣起：

為便於社區大學營運管理，保障學員權益，聘請專家學者擔任師授課教師，考量收支平衡，

特修正收退費標準。

貳、修正內容重點：

依據條文修正。�(第一條 �)

社區大學各項費用收費標準。（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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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社區大學收退費標準 

第一條、第三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便於社區大學營運管理，

保障學員權益，特依據終身學習

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本標

準。

第一條　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便於社區大學營運管理，

保障學員權益，特依據終身學習

法第九條訂定本標準。

因應終身學習法修正，

原依據條文第九條修

正為第十條第一項規

定。

第二條　苗栗縣社區大學得向學員

收取之費用項目如下：

一、報名費。

二、學分費。

三、旁聽費。

四、雜費。

五、代收代辦費。

第二條　苗栗縣社區大學得向學員

收取之費用項目如下：

一、報名費。

二、學分費。

三、旁聽費。

四、雜費。

五、代收代辦費。

未修正

第三條　社區大學各項費用收費標

準如下：

一、報名費：每期（每次）新臺

幣二百元。� 

二、學分費：每學分新臺幣一千

元。

三、旁聽費：每門每次新臺幣

三百元。

四、雜費：按實際使用費收取，

應載明於選課手冊。

五、代收代辦費：

（一）材料費：按實際使用

費收取。

（二）書籍費：按實際使用

費收取。

前項第四款雜費未使用者不

得收費。

因情況特殊，經本府核准

者，不受第一項第二款收費之限

制。

第三條　社區大學各項費用收費標

準如下：

一、報名費：每期（每次）新臺

幣二百元。� 

二、學分費：每學分新臺幣一千

元。

三、旁聽費：每門每次新臺幣

三百元。

四、雜費：按實際使用費收取，

應載明於選課手冊。

五、代收代辦費：

（一）材料費：按實際使用

費收取。

（二）書籍費：按實際使用

費收取。

前項第四款雜費未使用者不

得收費。

學員願意支付更高額

之學分費以聘請專家

學者擔任授課教師，

爰增列第三項「因情

況特殊，經本府核准

者，不受第一項第二

款收費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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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各社區大學收費內容，均

應詳列於招生簡章或選課手冊等

公告周知，並於招生三十日前函

報本府核定。

第四條　各社區大學收費內容，均

應詳列於招生簡章或選課手冊等

公告周知，並於招生三十日前函

報本府核定。

未修正

第五條　社區大學得針對修習課程

之弱勢及特殊族群學員，提供優

惠或減免方案，其項目及額度，

由各社區大學訂定之。

第五條　社區大學得針對修習課程

之弱勢及特殊族群學員，提供優

惠或減免方案，其項目及額度，

由各社區大學訂定之。

未修正

第六條　因可歸責於社區大學之

事由，致未能於開學一週內開課

者，應於原定開課日前通知學員

協議另行開課之日期，若學員不

同意或不能開課者，應全額退還

相關費用。

　　　因可歸責於社區大學之事

由，致中途停課者，應按未上課

週數比例退還已繳費用。

第六條　因可歸責於社區大學之

事由，致未能於開學一週內開課

者，應於原定開課日前通知學員

協議另行開課之日期，若學員不

同意或不能開課者，應全額退還

相關費用。

　　　因可歸責於社區大學之事

由，致中途停課者，應按未上課

週數比例退還已繳費用。

未修正

第七條　各項費用退費標準如下：� 

一、報名費：除前條之情事外，

不予退費。

二、學分費：學員開學前辦理

加退選課程，申請退選者全

額退費；開課二週內申請退

選者，退費八成；開課三週

內申請退選者，退費七成；

開課第四週起，原則不予退

費，但因不可抗拒之因素並

檢具證明者不在此限。

三、雜費：依前款規定辦理退費。

四、代收代辦費：未購置成品者，

應發還所代收之費用；已購

置成品者，得發還所代購之

成品。

第七條　各項費用退費標準如下：� 

一、報名費：除前條之情事外，

不予退費。

二、學分費：學員開學前辦理

加退選課程，申請退選者全

額退費；開課二週內申請退

選者，退費八成；開課三週

內申請退選者，退費七成；

開課第四週起，原則不予退

費，但因不可抗拒之因素並

檢具證明者不在此限。

三、雜費：依前款規定辦理退費。

四、代收代辦費：未購置成品者，

應發還所代收之費用；已購

置成品者，得發還所代購之

成品。

未修正

第八條� � 各項收退費應開立收據或

保存證明，以備查核。

第八條� � 各項收退費應開立收據或

保存證明，以備查核。

未修正

第九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第九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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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社區大學收退費標準第一條、第三條 

修正草案

第一條　　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便於社區大學營運管理，保障學員權益，特依據終

身學習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本標準。

第二條　　苗栗縣社區大學得向學員收取之費用項目如下：

一、報名費。

二、學分費。

三、旁聽費。

四、雜費。

五、代收代辦費。

第三條　　社區大學各項費用收費標準如下：

一、報名費：每期（每次）新臺幣二百元。� 

二、學分費：每學分新臺幣一千元。

三、旁聽費：每門每次新臺幣三百元。

四、雜費：按實際使用費收取，應載明於選課手冊。

五、代收代辦費：

　　（一）材料費：按實際使用費收取。

　　（二）書籍費：按實際使用費收取。

前項第四款雜費未使用者不得收費。

因情況特殊，經本府核准者，不受第一項第二款收費之限制。

第四條　　各社區大學收費內容，均應詳列於招生簡章或選課手冊等公告周知，並於招生三十

日前函報本府核定。

第五條　　社區大學得針對修習課程之弱勢及特殊族群學員，提供優惠或減免方案，其項目及

額度，由各社區大學訂定之。

第六條　　因可歸責於社區大學之事由，致未能於開學一週內開課者，應於原定開課日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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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協議另行開課之日期，若學員不同意或不能開課者，應全額退還相關費用。

　　　　　因可歸責於社區大學之事由，致中途停課者，應按未上課週數比例退還已繳費用。

第七條　　各項費用退費標準如下：� 

一、報名費：除前條之情事外，不予退費。

二、學分費：學員開學前辦理加退選課程，申請退選者全額退費；開課二週內申請

退選者，退費八成；開課三週內申請退選者，退費七成；開課第四週起，原則

不予退費，但因不可抗拒之因素並檢具證明者不在此限。

三、雜費：依前款規定辦理退費。

四、代收代辦費：未購置成品者，應發還所代收之費用；已購置成品者，得發還所

代購之成品。

第八條　　各項收退費應開立收據或保存證明，以備查核。

第九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1�2 日

府水利字第 �1�0�5�0�2�5�3�5�1�1�B號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預告訂定「苗栗縣排水規劃書及排水計畫書審查收費標準」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訂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第 �1項。

三、「苗栗縣排水規劃書及排水計畫書審查收費標準草案」總說明及說明表如附件。

四、對於本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本府公報之次日起七日內陳

述意見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本府水利處水利科

�(二 �)聯絡人：張坤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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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排水規劃書及排水計畫書審查收費標準草案 

總說明

　　依據排水管理辦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於區域排水集水區域內辦理土地開發利用或變更

使用計畫（以下簡稱土地利用計畫）之面積達二公頃以上，致增加其集水區域內之逕流量者，

該土地利用計畫之開發人、經營人、使用人或土地所有權人（以下簡稱義務人）應依本辦法

擬具排水規劃書及排水計畫書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該區域排水之管理機關審查核定後始得辦

理。

　　審查排水規劃書及排水計畫書涉及相關專門知識、技術專業，宜由專家學者提供相關審查

意見，本府為辦理該審查作業，需召開會議辦理相關工作，爰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擬

具苗栗縣排水規劃書、排水計畫書審查收費標準，共三條，其重點如下：

一、本標準訂定依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草案第一條 �)

二、本標準收費計算方式按土地開發利用面積或變更使用計畫面積分不同收費金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草案第二條 �)

三、施行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草案第三條 �)

�(三 �)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 號

�(四 �)電話：�(�0�3�7�)�5�5�9�1�6�0

�(五 �)傳真：�(�0�3�7�)�3�5�8�1�5�1

�(六 �)電子郵件：�k�u�n�y�u�a�n�@�e�m�s�.�m�i�a�o�l�i�.�g�o�v�.�t�w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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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排水規劃書及排水計畫書審查收費標準草案 

逐條說明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苗栗縣政府為辦理排水管理辦法第十二條規定之

排水規劃書及排水計畫書審查事項，特依規費法第十條

第一項規定，訂定本標準。

　　本標準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標準收費計算方式如下：

一、土地開發利用或變更使用計畫面積二公頃以上未達

五公頃者，每件以新臺幣六萬元計。

二、土地開發利用或變更使用計畫面積五公頃以上未達

十公頃者，每件以新臺幣十一萬元計。

三、土地開發利用或變更使用計畫面積十公頃者，每件

以新臺幣二十萬元計。

　　本標準收費計算方式按土地開

發利用面積或變更使用計畫面積分

不同收費金額。

第三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本標準施行日期。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預告修正「苗栗縣公有停車場收費管理自治條例」第 �2條、第 �4條及第 �6條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 �:苗栗縣政府。

二、旨揭修正草案之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三、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7 日內，向本府陳

述意見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 �:苗栗縣政府工務處 �(道路管理科 �)。

�(二 �)地址 �: 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 號。

�(三 �)電話 �:�0�3�7�-�5�5�9�4�9�7。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1�4 日

府工道字第 �1�0�5�0�2�5�5�5�5�4�A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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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公有停車場收費管理自治條例第二條、第四條、第六條修正

草案修正草案總說明

一、修正理由 �:

苗栗縣公有停車場收費管理自治條例於 �1�0�4 年 �8 月 �1�8 日修正發布施行後，本府於 �1�0�4 年 �8

月 �2�5 日函請交通部備查，惟交通部於 �1�0�4 年 �9 月 �7 日函復本府請依該函意見修正，為更完

善統籌管理本縣公有停車場相關管理業務予以修正條文，以期法規能合乎所需。

二、針對交通部意見及當前停車管理問題癥結與改善需要，擬修正苗栗縣公有停車場收費管理

自治條例條文，修正條文重點說明如下：

第二條：本條第二項之「委託」修正為「委辦」。

第六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第十一款款次已刪除，其內容已修正移

列為同條第三項，爰予修正。

附表：

�1�. 苗栗縣公有停車場收費費率上限標準表第一點內容修正為「依計次方式收費時，以當

日停車場收費時限內為限，未於同一日離場者，每逾一日以加計一次方式收費。」，

其餘文字刪除。

�2�. 依據停車場法第十四條及第十七條規定路邊停車場及公有路外停車場採計時收取，得

以三十分鐘為計費單位，苗栗縣公有停車場收費費率上限標準表第二點修正為「公有

停車場計時收費，應以下列三種方式之一收費：�(�1�) 以每半小時為單位者，未滿半小時

者，以半小時計算。�(�2�) 以每小時為單位者，未滿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算。�(�3�) 停車

時數未滿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算收費；逾一小時以上部分，不及半小時者，以半小

�(四 �)傳真 �:�0�3�7�-�3�7�4�2�3�5。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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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加計收費，如逾半小時者，以一小時加計收費」。

苗栗縣公有停車場收費管理自治條例第二條、第四條、第六條修正

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停車場之管理機關如下：

一、路外停車場為本府或各鄉

�(鎮、市 �)公所。

二、路邊停車場為本府。

前項第二款之管理，得委辦

各鄉 �(鎮、市 �)公所執行。

第二條　停車場之管理機關如下：

一、路外停車場為本府或各鄉

�(鎮、市 �)公所。

二、路邊停車場為本府。

前項第二款之管理，得委託

各鄉 �(鎮、市 �)公所執行。

本條依交通部 �1�0�4 年

�9 月 �7 日 交 路 字 第

�1�0�4�0�0�2�7�4�1�3 號函說明

二 �( 一 �)，不同行政主

體間僅有委辦而無委

託之可能，更正之。

第四條　公有停車場得由本府依區

域、流量、時段之不同，擇定費

率種類、收費方式、收費時間分

別規定公告之；並得因特殊需要

採累進或折扣方式計費。

　　前項收費費率之上限標準如

附表。

第四條　公有停車場得由本府依區

域、流量、時段之不同，擇定費

率種類、收費方式、收費時間分

別規定公告之；並得因特殊需要

採累進或折扣方式計費。

　　前項收費費率之上限標準如

附表。

一、條文未修正。

二、修正附表計次及

計時收費方式說

明。

第六條　車輛繳費後逾時出場者，

依原應收費率標準，加收逾時停

車費，未滿半小時以半小時計。

　　在路邊停車場停車不依規定

繳費者，除應補繳停車費用外，

另移請公路主管機關依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第五十六條第三項

規定處罰。

第六條　車輛繳費後逾時出場者，

依原應收費率標準，加收逾時停

車費，未滿半小時以半小時計。

� � � � � 在路邊停車場停車不依規定

繳費者，除應補繳停車費用外，

另移請公路主管機關依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第五十六條第一項

第十一款處罰。

本條依交通部 �1�0�4 年

�9 月 �7 日 交 路 字 第

�1�0�4�0�0�2�7�4�1�3 號 函 說

明 二 �( 二 �)， 經 查 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第

十一款款次已刪除，

其內容已修正移列為

同條第三項，更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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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附表 �)

附表：苗栗縣公有停車場收費費率上限標準表� � �( 單位：新臺幣 �)

收費方式 單位
車輛形式

備� � � � 註
大型車 小型車 機車

計次收費 元／次 �2�0�0 �1�0�0 �3�0
※　　本表以上明定之收費費率，

僅規範最高上限之收費標準，

各公有停車場管理機關（單

位），在不超過上限標準範圍

內，可視營運情形，自行訂定

收費費率，於陳報本府核備後，

再行公告實施。

計時收費 元／每小時 �3�0 �2�0 �1�0

計月收費 元／月 �3�2�0�0 �2�4�0�0 �5�0�0

說明：

一、依計次方式收費時，以當日停車場收費時限內為限，停車未滿三小時者，概以計時方式

收費，但未於同一日離場者，每逾一日以加計一次方式收費。

二、以計時方式收費時，按每小時計，未滿半小時則以半小時計。

三、依計月方式收費時，依停車先後順序使用停車場或由管理機關（單位）指定停車位。

四、路邊停車場不得以計月方式收費。

�(修正附表 �)

附表：苗栗縣公有停車場收費費率上限標準表� � �( 單位：新臺幣 �)

收費方式 單位
車輛形式

備� � � � 註
大型車 小型車 機車

計次收費 元／次 �2�0�0 �1�0�0 �3�0
※　　本表以上明定之收費費率，

僅規範最高上限之收費標準，

各公有停車場管理機關（單

位），在不超過上限標準範圍

內，可視營運情形，自行訂定

收費費率，於陳報本府核備後，

再行公告實施。

計時收費 元／每小時 �3�0 �2�0 �1�0

計月收費 元／月 �3�2�0�0 �2�4�0�0 �5�0�0

說明：

一、依計次方式收費時，以當日停車場收費時限內為限，未於同一日離場者，每逾一日以加

計一次方式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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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公有停車場收費管理自治條例第二條、第四條、第六條修正

草案

第一條　　苗栗縣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 �)� 為加強公有停車場之經營管理，改善交通秩序，特依停

車場法第三十一條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停車場之管理機關如下：

一、路外停車場為本府或各鄉� �( 鎮、市 �)� 公所。� � 

二、路邊停車場為本府。

　　前項第二款之管理，得委辦各鄉� �( 鎮、市 �)� 公所執行。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公有停車場係指設有收費停車場標誌、標線，並設有停車收費設施

或管理人員之下列停車場：

一、路邊停車場：指以道路部分路面劃設，供公眾停放車輛之場所。　　　

二、路外停車場：指在道路路面外，以平面式、立體式、機械式或塔臺式等所設，

供停放車輛之場所。

三、高架橋下、地下道上方劃設停車格設置停車場，視同路外停車場。

第四條　　公有停車場得由本府依區域、流量、時段之不同，擇定費率種類、收費方式、收費

二、公有停車場計時收費，應以下列三種方式之一收費：

�(�1�) 以每半小時為單位者，未滿半小時者，以半小時計算。

�(�2�) 以每小時為單位者，未滿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算。

�(�3�) 停車時數未滿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算收費；逾一小時以上部分，不及半小時者，以

半小時加計收費，如逾半小時者，以一小時加計收費。� 

三、依計月方式收費時，依停車先後順序使用停車場或由管理機關（單位）指定停車位。

四、路邊停車場不得以計月方式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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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分別規定公告之；並得因特殊需要採累進或折扣方式計費。

　　前項收費費率之上限標準如附表。

第五條　　下列車輛停放於公有停車場者，得採優惠措施或免收停車費：

一、警備車、消防車、救護車及執行公務之車輛。

二、執行勤務著制服之義警、義交、義消、民防人員、社區守望相助巡守隊駕駛之

車輛。

三、身心障礙者所駕駛之自有車輛。

四、苗栗縣議會核發停車證之車輛。

第六條　　車輛繳費後逾時出場者，依原應收費率標準，加收逾時停車費，未滿半小時以半小

時計。

　　在路邊停車場停車不依規定繳費者，除應補繳停車費用外，另移請公路主管機

關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五十六條第三項規定處罰。

　　停放於路外停車場不依規定繳費者，應補繳停車費用。

第七條　　凡連續停車逾七日未繳費之車輛，管理機關應以書面通知車主限期領回車輛並繳費。

　　不能依前項規定通知或通知顯有困難者，得將該書面黏貼於車輛，以為通知；

逾期未領回或查無車主者，公告招領；查為贓車者，依法發還車主。

　　前項經公告招領之車輛逾三個月無人領回者，得公告拍賣；拍賣所得價款扣除

停車費後，依法提存或解繳公庫。

第八條　　公有停車場，對車輛僅係提供停車位置，不負保管及損壞賠償等責任，停車期間車

輛及財物安全概由停車位使用人自行負責，不得求償。但可歸責於管理機關之事由，

致車輛毀損、滅失或車內物品遺失者，不在此限。

第九條　　停車時應依照停車場停車規定時間及方式，或管理人員之指引停放於停車格內。

第十條　　不依規定停車而損壞停車場設施者，應照價賠償，其賠償基準依管理單位修復實價

為準。

第十一條　　公有停車場管理及收費人員，應依停車場管理機關� �(單位 �)� 規定佩帶識別證，並由

管理機關� �( 單位 �)� 施予職前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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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公有停車場收支應本收支平衡之原則，由管理機關� �(單位 �)� 編列預算，並設立作業

基金專戶存儲，統籌運用，有關基金專戶保管運用辦法由本府另訂定之。　　

第十三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附表：苗栗縣公有停車場收費費率上限標準表� � �( 單位：新臺幣 �)

收費方式 單位
車輛形式

備� � � � 註
大型車 小型車 機車

計次收費 元／次 �2�0�0 �1�0�0 �3�0
※　　本表以上明定之收費費率，

僅規範最高上限之收費標準，

各公有停車場管理機關（單

位），在不超過上限標準範圍

內，可視營運情形，自行訂定

收費費率，於陳報本府核備後，

再行公告實施。

計時收費 元／每小時 �3�0 �2�0 �1�0

計月收費 元／月 �3�2�0�0 �2�4�0�0 �5�0�0

說明：

一、依計次方式收費時，以當日停車場收費時限內為限，未於同一日離場者，每逾一日以加

計一次方式收費。

二、公有停車場計時收費，應以下列三種方式之一收費：

�(�1�) 以每半小時為單位者，未滿半小時者，以半小時計算。

�(�2�) 以每小時為單位者，未滿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算。

�(�3�) 停車時數未滿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算收費；逾一小時以上部分，不及半小時者，以

半小時加計收費，如逾半小時者，以一小時加計收費。� 

三、依計月方式收費時，依停車先後順序使用停車場或由管理機關（單位）指定停車位。

四、路邊停車場不得以計月方式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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